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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23 年，泉州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省委、市委、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深学争优、

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专项行动为牵引，着眼生态环境领域堵点、

难点、痛点，出台十二项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提升行动方案，全方

位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2023年，泉州市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优良。泉州市区环境空气

质量以优良为主，六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细

颗粒物、臭氧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全市环境空气质

量达标天数比例为97.6%。主要流域和12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Ⅰ～Ⅲ类水质达标率均为100%。小流域Ⅰ～Ⅲ类水质

比例为92.3%。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总体优。噪声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稳定。

大气环境

1.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

行）》（HJ663-2013）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

（试行）》（HJ633-2012）评价，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比例为 96.2%。全市 11 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

商投资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为 92.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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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泉州市环境空气达标天数比例

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类别。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评价，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AQI）类别以优良为主。泉州市区空气质量优的天数 157

天，良的天数 194 天，轻度污染的天数 13 天（1 天首要污染物

为细颗粒物，12 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重度污染的天数 1 天

（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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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泉州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类别比例

3.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

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19 号）评价，泉州市区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为 2.90，首要污染物为臭氧；11 个县（市、区）

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范围为

2.20～2.95，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图3 泉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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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细颗粒物（PM2.5）。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22μg/m3。全

市11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均浓度

范围为13～23μg/m3。

图4 泉州市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

5.可吸入颗粒物（PM10）。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 39μg/m3。

全市 11 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均

浓度范围为 31～41μg/m3。

图 5 泉州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

6.二氧化硫（SO2）。泉州市区年平均浓度为 7μg/m3。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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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均浓度

范围为 3～8μg/m3。

图 6 泉州市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

7.二氧化氮（NO2）。泉州市区年均浓度为19μg/m3。全市

11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年平均浓度范

围为5～20μg/m3。

图 7 泉州市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

8.一氧化碳（CO）。泉州市区CO日均浓度第95百分位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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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mg/m3。全市11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

区CO日均浓度第95百分位值范围为0.6～0.9mg/m3。

图8 泉州市一氧化碳日均浓度第95百分位值

9.臭氧（O3）。泉州市区臭氧（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

90百分位值为145μg/m3。全市11个县（市、区）和泉州开发区、

泉州台商投资区O3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值范围为

114～153μg/m3。

图 9 泉州市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第 90 百分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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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

1.主要流域水质。全市主要流域 14 个国控断面、25 个省控

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100%；其中，Ⅰ～Ⅱ类水质比例为51.3%。

图 10 泉州市地表水主要流域国省控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2.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水源地共 12 个，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

3.小流域水质。全市 34 条小流域中的 39 个监测考核断面

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92.3%，Ⅳ类水质比例为 5.1%，Ⅴ类水质比

例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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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泉州市地表水小流域考核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4.湖库水质。山美水库总体水质为Ⅱ类，惠女水库总体水质

为Ⅲ类。

5.地下水水质。全市 25 个地下水监测点位（包括 4 个国控

点位、21 个省控点位），水质Ⅰ～Ⅳ类点位共计 20 个，占比 80.0%，

其中，Ⅲ类 9 个、Ⅳ类 11 个；水质Ⅴ类 5 个。

6.近岸海域水质。全市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点位共 36 个（含

19 个国控点位，17 个省控点位），一、二类海水水质点位比例

为 91.7%。

声环境

1.城市功能区声环境。泉州市区声环境功能区昼间监测点次

达标率为 100%，夜间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90.0%。晋江市区、石狮

市区和南安市区的声环境功能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均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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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区域声环境。泉州市区区域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4.4 分贝，晋江市区、石狮市区、南安市区区域昼间等效声级平

均值范围为 54.6～59.5 分贝；泉州市区和南安市区区域昼间声环

境质量等级均为二级（较好），晋江市区和石狮市区区域昼间声

环境质量等级均为三级水平（一般）。泉州市区区域夜间等效声

级平均值为 47.0 分贝，晋江市区、石狮市区和南安市区区域夜

间等效声级平均值范围为 43.5～49.4 分贝；南安市区区域夜间

声环境质量等级为二级（较好），泉州市区、晋江市区和石狮市

区区域夜间声环境质量等级均为三级水平（一般）。

3.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泉州市区道路交通昼间等效声级平

均值为67.0分贝，晋江市区、石狮市区和南安市区道路交通昼间

等效声级平均值范围为66.1～69.8分贝；泉州市区和南安市区道

路交通昼间噪声强度等级均为一级（好），晋江市区和石狮市区

道路交通昼间噪声强度等级均为二级水平（较好）。泉州市区道

路交通夜间等效声级平均值为60.6分贝，晋江市区、石狮市区和

南安市区道路交通夜间等效声级平均值范围为51.6～66.5分贝；

泉州市区、晋江市区、石狮市区和南安市区道路交通夜间噪声强

度等级分别为三级（一般）、四级（较差）、五级（差）和一级

（好）。

固体废物

2023 年，泉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822.88 万吨，综

合利用率 96.38%；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 38.65 万吨，处置利用率

98.07%；医疗废物产生量 0.65 万吨，安全处置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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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与建设

1.生态保护。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49.93%，森林蓄积量

4835.72 万立方米；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5932 公顷；新增废

弃矿山治理面积 9300 亩；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个、省级自

然保护区 3 个，总面积 28067.05 公顷，保护区生态环境总体良

好。

2.生态文明示范建设。持续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推进实

施市本级“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和创建技术服务项目，

指导永春县、鲤城区做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复核评估。扎

实推进美丽泉州建设，永春桃溪、惠安大港湾分别获评省级美丽

河湖、海湾优秀案例；安海湾“美丽海湾”建设一期工程项目以

竞争性评审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首批省生态环境综合性专项资

金 5000 万元资金支持。泉州市成功入选国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试点城市，获得中央专项奖补资金 5000 万元。推进乡村生态振

兴，新建初级版绿盈乡村 78 个、提档中级版绿盈乡村 70 个，向

省上申报高级版绿盈乡村 55 个、绿盈乡镇 6 个，超额完成省定

任务。组织参加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数字信息执法技

能竞赛，泉州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个人二等奖 3 人、个人三

等奖 3 人；因 2020-2021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表现突

出，被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授予集体三等功。组织参加 2022 年全

省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活动，泉州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和二

等奖、个人一等奖 1 名、个人二等奖 4 名、优胜奖 1 名，获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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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数量全省第一，获省生态环境厅、省总工会联合发文表彰。

环境保护措施与行动

1.围绕建清单、盯节点、严整改，推动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第一轮中督 30 项问题，

已销号 29 项，正在销号 1 项，已办结 907 件交办信访件；第二

轮中督 12 项问题，已完成整改验收 6 项，正在验收 1 项，序时

推进整改 5 项，已办结销号 860 件交办信访件；省督 41 项问题，

已完成 20 项，序时推进整改 21 项，已整改销号交办信访件 162

件。建立 342 项全市 2023 年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清单“一本账”。

积极做好配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完成 49 项生

态环境保护重点事项“一事一档”收集梳理。完成中央督察组调

阅清单 46 批次、92 项、550 份内容的资料报送任务。强化督查

督办及跟踪问效，配合部、省领导以及市领导开展现场调研、指

导督促 35 次；配合市委督查室将 61 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市

委办《督查通报》平台。

2.围绕腾容量、谋项目、优服务，助力全市中心工作，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审批服务，审批 794 个建设项目，其

中 56 个环境影响报告书、738 个报告表。884 个市重点项目已完

成 658 个环评手续（其中 335 个环评豁免），完成率 74.4%，开

展 38 个环评编制项目；702 个在建项目已完成 579 个审批，完

成率 82.5%。强化排污权指标保障，174 家企业通过海峡股权交

易中心完成新建工业项目总量指标申购，受让成交总额

1915.6906 万元；出让成交总额 4534.6407 万元。积极谋划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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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项目,共申报 204 个四批省级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总投

资 552.9 亿元；累计争取上级资金补助 34846.14 万元，其中中

央资金 13159.29 万元，省级 21686.85 万元。扎实推进生态环保

招商，积极谋划生成生态环保招商项目，已参与生成 13 个招商

项目、总投资 211.12 亿元。

3.围绕科学查、合力防、重拳治，持续推进大气环境治理。

抓好工业污染治理，完成 240 个年度大气精准治理减排项目实施；

完成闽光钢铁烧结工序超低排放改造；完成 4 台 35 蒸吨及以上

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共淘汰 78 台 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完

成建陶深度治理项目 60 个，推动晋江 5 家，南安 3 家建陶企业

开展绿色运输试点工作。开展移动源污染治理，检查 81 家机动

车年检站，发现问题 110 个并责令整改，13 家暂停环保联网，2

家移交支队立案查处；开展 20 次柴油货车路检路查、16 次入户

抽测，检查车辆 307 辆，查处 9 辆超标车辆。强化区域联防联控，

下发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函 38 份。推动噪声污染防治,设置 137 个

区域点位，84 个道路交通点位，20 个功能区点位。落实双碳目

标，9 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已全部按时足额清缴履约；在全

市范围内再创建了 20 个低碳社区。

4.围绕精准查、统筹抓、系统治，深入开展流域海域治理。

加快推进流域生态治理和保护，谋划生成 117 个年度碧水碧海工

程市级精准治理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9.34 亿元。加强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及湖库水华风险防控，清理 25 处泗洲水库保护区内违

规项目，清退原水库渔业承包方，增殖放流 93.8 万尾鱼苗，强

化水华风险防控。全面推进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共排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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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市区 15067 个各类排口，其中，5124 个有排水排口；3 市 4 县

排查方面，累计排查 47285 个各类排口。持续推进近岸海域污染

防治，共清理 2.2 万吨各类海漂垃圾，海岸带环境卫生考评平均

成绩均达 90 分以上。

5.围绕精细查、分类治、联动管，有序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

修复。强化用地环境安全保障，累计完成 126 个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完成调查 7376 亩建设用地面积，服务片区开发建

设。落实地下水和重金属环境问题整改，完成 9 项涉重金属企业

集中区环境管理问题整改，55 项区内企业环境问题整改。攻坚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及黑臭水体提升治理，完成 400 个村庄农村生

活污水提升治理，完成投资额 13.57 亿元，累计新增建设 961 公

里污水主干管，1976 公里支管接户管，新建（改造）54 座污水

站，规模 6165 吨/天，新建（改造）85 座提升泵站。提速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列入省级年度治理任务 10 条黑臭水体完成消黑除

臭。扎实开展固废危废专项攻坚，开展 1010 家次危险废物规范

化评估，完成 1149 个问题整改；运行 8.0 万份电子转移联单，

规范收集 3.7 万吨废铅蓄电池，安全转移利用处置 28.3 万吨危险

废物。有序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开展 122 个行业小类企业单位化

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工作，完成全市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

工作。完成泉港和泉惠 2 个石化园区全园区全化学物质环境信息

调查试点项目，形成 6 项工作成果。

6.围绕抓改革、谋创建、促发展，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积极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梳理、公布 316 家全市纳入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投保范围企业。深入推进生态损害赔偿改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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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共计 108.21

万元。构建环境信用体系，586 家企业开展 2023 年三批次的环

境信用动态评价工作。

引导公众参与

1.开展环境宣传教育。组织开展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生态环境宣传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中国环境报、泉州晚报、泉州网等媒体

共报道市本级生态环境新闻 131 篇次，“泉州生态环境”微信公

众号累计推送 325 期 1207 篇相关信息，其中，72 条信息被“福

建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采用转发。

2.及时回应群众诉求。2023 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受理微

信举报 715 件、网络举报 101 件、来信来访来邮举报 298 件，均

及时受理、按期办结，到期办结率达 100%。

3.办理人大建议政协提案。2023 年，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共承

办市人大建议 21 件，其中主办件 7 件、分办件 2 件、协办件 12

件；市政协提案 13 件，其中主办件 4 件，协办件 9 件。办理答

复反馈满意率 100%。


